
8 月 30 日， 市检察院召开上海检察机关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新闻发布会

市检察院与上海证监局签订 《合作备忘录》

唐某是某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经他人推

荐， 唐某承接某上市甲公司收购乙公司的审计

业务。

在审计工作过程中， 唐某明知乙公司提供

的财务凭证不全、 调整依据不足， 仍指使其项

目组成员对账外款项、 废料收入等方面财务数

据进行违反审计准则的审计调整， 指使未参与

该项目的其他注册会计师予以签字， 并出具

《审计报告》。 随后， 甲公司依据该报告等以

7380万元完成对乙公司 60%股权的收购。

案发后， 经鉴定， 前述某所出具的审计报

告违反审计准则， 故意进行错误会计处理，

导致收购时乙公司实际净资产虚增 1.1 亿余

元， 虚增比例 117.57%， 虚增净利润 4700 余

万元， 虚增比例为 284.74%。

今年 6月 8日， 检察机关以涉嫌提供虚假

证明文件罪对唐某提起公诉。

“证券期货犯罪类型持续多样化， 主体从

发行人， 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 延伸到中介机构。” 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主任胡春健在发布会上通报了上海检方对案件

特点进行的系统梳理， 指出： “证券期货犯罪

领域呈现出跨境证券犯罪态势端倪， 场外犯罪

与场内犯罪出现‘交织’ 态势， 证券犯罪黑灰

‘产业链’ 已经形成， 证券市场从业人员犯罪

屡禁不止等。”

《实施方案》 明确， 上海检方坚持“一案

双查”， 依法严惩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

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等犯罪， 进一步强化

“全链条” 打击， 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

罪“零容忍” 的要求。

在严厉打击犯罪同时， 上海检方注重源头

预防， 办案中发现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

外部中介机构治理机制缺乏独立性甚至主动参

与犯罪、 从业人员职业廉洁和犯罪风险预防机制

尚需完善等问题， 针对性地发出提示， 深化与相

关部门的合作， 共同助力金融风险防范， 维护金

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注册会计师严重不负责任、 失守“市场看门

人” 作用的问题， 在上海检察机关在办理的几起

欺诈发行私募债券案件时均有发现。于是，去年上

海检方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 向中国注册会计师

协会制发加强会计师行业监管的检察建议书。 中

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检察建议， 积极采取措施

增强中介机构职责重要性教育、 完善注册会计师

专业标准体系、 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和职业道德教

育、 研究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管理相关准则。

本市检察机关还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 市检察院与上海证监局签订 《合作备忘录》，

建立了包括信息共享、 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协

作、 专题调研合作和人才交流等多项长效合作机

制。 认真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衔接机制， 将进一步推动检察干部和证监干

部的双向交流工作， 每季度互通行政执法和刑事

司法工作情况和数据， 联合发布典型案例， 开展

犯罪预防宣传。

去年 3月， 最高检启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

点工作， 上海是全国首批试点的省市之一。 为

此， 《实施方案》 明确， 将打击资本市场违法犯

罪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促进企业合规经营有效

结合， 上市公司或者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涉嫌犯罪的， 企业合

规改革试点单位可以探索开展企业合规工作， 对

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不规范的问题提出整改意

见， 督促其建立健全合规制度、 履行合规承诺。

“黑灰产业链”形成？ “一案双查”，加强治理

多层传递内幕交易？ 穿透审查“追首恶”

法治重点A2 2021 年 8 月 31 日 星期二

www.shfzb.com.cn一、二版责任编辑 章炜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上海检方“全链条”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
出台《实施方案》，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更优法治保障

当前， 证券期货犯罪手段越来

越隐蔽、 案件侦破难度越来越大，

一方面实施证券犯罪的主体大多是

高智商、 高学历的专业人才， 反侦

查能力较强； 另一方面证券交易过

程的电子化、 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

助推了证券期货犯罪的泛滥。

为此， 本市检察机关大力推进

证券犯罪办案专业化建设。 2019

年 9月， 市检察院融合全市检察业

务精英， 组建了跨检察院、 跨层级

的上海证券期货金融检察专业化核

心团队， 直接办理和指导了一批重

大疑难复杂案件， 分析研究金融市

场运行和监管中出现的新问题， 起

草涉新型证券期货案件规范性文

件， 促进办案规范统一， 并加强法

治宣传， 为证券、 基金从业人员解

读法律政策， 为中小投资者普及风

险防范意识及法律意识。 去年 11

月， 最高检设在市检察院第一分院

的全国证券期货犯罪办案基地揭牌

成立， 检察机关围绕打造一支专业

办案团队、 构建一个专业检察官联

席会议、 培养一支理论研究团队、

建设一个外脑咨询专家库的目标要

求， 充分发挥办案基地职能， 加强

对上海办理证券犯罪经验总结， 为

严厉打击证券领域犯罪、 预防金融

风险提供有力支撑， 护航上海国际

金融中心建设。

《实施方案》 进一步提出， 支

持各分院和基层检察院依据各院实

际情况设立分工更加精细的专业化

办案组， 打造专业化办案团队的全

方位体系， 培养一批在全国证券期

货犯罪办案领域有影响力的领军人

才。 同时， 发挥跨行政区划检察院

的职能优势， 由市检察院第三分院

集中管辖本市涉科创板证券犯罪案

件， 履行涉科创板民事诉讼、 行政

诉讼案件的检察监督职能。 积极探

索三分院与上海金融法院的审判监

督机制创新， 依法保障涉科创板各

类市场主体向检察机关申请诉讼监

督的权利。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建设法治诚信资本市场的示范区”， 是写

入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十四五” 规划》

的目标之一。 如何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更

优质的司法保障？ 近日，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出

台 《上海检察机关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

犯罪活动的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实施方

案》”）， 提出 24 项举措， 全方位提升打击、 预

防、 监督、 治理一体化效能， 大力推进办案专

业化建设， 以及探索检察三分院与上海金融法

院的审判监督机制创新， 依法保障涉科创板各

类市场主体向检察机关申请诉讼监督的权利。

记者同时从市检察院获悉， 上海检方严格

把握证券期货犯罪法律适用和证据标准， 2016

年以来至今年 7 月底， 共受理证券期货犯罪审

查逮捕案件 62 件 102 人， 批准逮捕 53 件 79

人， 受理审查起诉案件 99 件 221 人， 提起公

诉 67 件 135 人， 其中包括全国首案及 4 例入

选最高检典型案例和指导性案例。

郭某是北京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首席执行

官，他作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将“上海某公司拟

收购北京某公司优质资产”等内幕信息分别泄露

给与其有共同利益或者关系密切的范某及顾某。

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 范某分别与他人买

入上海某公司股票 65.32 万股，共计 2830.71 万

元，非法获利 356.98 万元；顾某买入 18.203 万

股，共计 766.7 万元，非法获利 126.65 余万元；

范某还单独将上述内幕信息泄露给王某、张某，

王某和张某二人买入 319.69 万股， 共计 1.3 亿

余元，非法获利 918.42万元。

承办此案的检察官表示， 本案是比较典型

的多层传递型的内幕交易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提

前介入、 有效引导侦查， 对信息传递链条上的犯

罪主体进行了逐一侦查取证， 完整地还原了内幕

信息的传递过程， 实现了对多层次传递型内幕交

易犯罪的全面打击。

后经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 郭某被法

院以泄露内幕信息罪， 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

月， 并处罚金 500万元； 顾某以内幕交易罪， 被

判处有期徒刑 5年， 并处罚金 130 万元； 范某以

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1300 万元； 王某以内幕交

易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 缓刑 5 年， 并处罚

金 147万余元； 张某以内幕交易罪， 被判处有期

徒刑 3年， 缓刑 3年， 并处罚金 151万余元。

“对证券期货犯罪要加大刑事惩戒力度” 是

《实施方案》 所强调的， 在量刑方面， 检察机关

要提出精准量刑建议， 严格控制缓刑适用， 依法

加大罚金刑等经济制裁力度， 推动对证券从业人

员“从业禁止” 的适用， 切实提高违法犯罪成

本。 在打击范围方面， 要着力落实证券犯罪案件

和洗钱犯罪“同步审查” 工作机制； 穿透审查并

依法加大对证券发行人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的追责力度， 实

现资本市场“追首恶” 的精准打击。

探索三分院与

金融法院审判

监督机制创新


